
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2014-2015学年
第二学期“安全法制教育月”活动方案

为全面深入推进我院安全法制教育，不断提高广大学生的安全法制意识,切实保障学生的人身安全和学院稳定，创建“平安校园、和谐校园”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： 　　

    以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以建校三十周年和创建省级示范校为契机，全面落实“依法治国”的基本方略，通过开展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安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，普及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常识，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法制意识和安全防范意识，为学生安全、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。

二、活动主题： 　　

   文明上网、平安校园 　　

三、活动时间：3月9日-4月6日
四、组织

    由学生处牵头，各系负责组织实施。

五、活动内容： 
（一）安全法制知识宣传教育周（3月9日—3月16日）

1.交通安全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教育。

2.互联网法律法规知识的宣传和教育。

3.网上购物、防诈骗等有关知识的宣传和教育。

4.校规校纪中关于文明上网、安全等知识的宣传和教育。

5.制作宣传刊板、召开主题班会。
（二）自查整改周（3月17日—24日）

1.网络安全：教育学生正确认识网络技术的“双刃性”，抵制来自电脑网络中“虚拟世界”的不良危害，远离黄色网站的毒害，文明健康上网。教育学生在上网购物过程中，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。教育学生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，不要轻信陌生人，避免人身和财产损失。
2.自护能力：针对学生出行的交通安全、日常生活中的用火用电安全、突发情况的应急安全等，教育学生掌握自护、自救的基本常识和技能。
（三）安全法制教育应急预案演练周（3月24日—31日）

安全法制教育演练活动主要包括交通事故自我救助；预防楼道拥挤踩踏安全技能；突发情况的应急演练等。

（四）“安全法制教育月”活动评选表彰。（4月1日-4月6日）
学院将根据活动开展情况、征文评选、刊板制作等方面对各系进行考核。
六、活动安排

    以“安全法制教育月”活动为契机，开展以下安全法制教育活动：

（1）各系开一次有关“文明上网、平安校园”教育的主题班会。
（2）各系做一期有关“文明上网、平安校园”宣传刊板。
（3）各班对学生进行一次“文明上网、平安校园”教育常识的培训。
（4）各系组织一次交通事故自我救助。提高师生应对突发事故的逃生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。在演练中锻炼学生的逃生技能和自救意识。
（5）各系组织一次关于“文明上网、平安校园”的征文比赛，选出5篇优秀征文上报学生处（团委）参加评选。
七、活动要求
1.加强“安全法制教育月”活动的组织领导，把“安全法制教育月”活动作为创建平安校园活动的重要内容，纳入工作考核，要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、狠抓落实，使“安全法制教育月”活动有计划、有声势、有实效。

2.宣传教育活动要突出重点，加强针对性。特别是要加强校园安全、文明上网的宣传教育，结合实际，举一反三，进一步提高师生安全法制意识和运用知识技能实施自护自救的能力。
3.对“安全法制教育月”活动进行经验总结，查找工作中存在的不足，吸取教训。并警示广大学生要珍爱生命，增强安全法制意识，杜绝不安全隐患，确保我们有一个安全稳定和谐文明的生活和学习环境。各系在4月1日前，将开展“安全法制教育月”活动的相关材料（活动方案、活动开展的影像资料、征文、总结等）上报学生处（团委）。
学生处（团委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3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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